
03A2014年6月5日 星期四 编辑／谢磊 校对／江华 组版／建成

河洛评谭
来稿请寄：lywbpl@163.com 一经采用，即奉薄酬

凡事都按规矩来，有多难？

■微论撷英

□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领取独生子女费，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
利。该不该发，该由谁来发，该怎么发，规则
就摆在那里，按规则来就行了。

电动车上牌，这个可以有？
晚报报道，我省目前正在起草

《河南省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拟
对电动自行车实施上牌管理。上牌
能遏制电动车带来的交通乱象吗？
网友议论纷纷。

严管电动车很应该。@流氓旦
感叹道：这些“马路一霸”太让人烦
恼了。@叫阿呆换新名字提“车”色
变：何止是“一霸”，有时简直是“马
路杀手”。@洛阳好备T：是该好好
管管了，电动车到处乱窜，影响交
通安全，有损城市形象。

交通乱象多，并非都是电动车
的错。@魅力无限 cll：说电动车不
是的人，肯定没骑过。如果公交车
不堵、出租车好打、道路设施完善，
还会有多少人骑电动车？@祖国选
择人民：电动车带来了许多便利，
不能把电动车“妖魔化”，机动车违
法行驶、强占慢车道等现象，让电
动车“无路可走”。

对于上牌管理，大家意见不

一。@轻松 2011 表示支持：上牌不
仅有利于管理，也有助于防盗防
抢。@好菇凉v小调调却说：上牌没
用，不如现管。@月亮的背面是宁
静海也有看法：电动车太多，如每
辆都上牌，管理起来难度大，官方
数据又不能及时更新，一两年内恐
难实施。

遏制电动车乱象，各个环节都
应跟上。@陆秀红1：制定电动车生
产标准，严格限制最高行驶速度。
@陕西冯燮说：电动车驾驶人证照
管理、违规处罚、巡逻监管等工作
也得跟上。@紫色蔷薇zzz建议：制
定并完善电动车行、停标准和相关
条例。

规矩再多，还是得增强交通安
全意识。@六安王锋：驾驶员文明
素质亟待提高。@一言西国：骑电
动车的人都遵守交通法规，才能更
好地利用这一便利的交通工具。

（春兴 王斌）

龙门 站ee

入户须缴30万元超生罚款。
——1999年，刚满6个月的李成

龙被邻居拐卖，14年后，历尽千辛万
苦被父母找回。不幸的是，被解救后
的李成龙却成了黑户。那边，买家当
年办的户口突然被撤销；这边，亲生
父母想回乡为他上户口，被告知要再

缴巨额超生罚款
大家这么信任我，这是一分责

任，不干不行。
——湖北一村民组组长任职42

年，年薪最高时仅300元。他因病请
辞却被村民集体“驳回”，有村民称只
要他不死就不会选别人

2013 年之前，涧西区居民张女士
的独生子女费一直由社区发放，后来
社区以其有了工作为由不再发放这笔
钱。问题是，张女士所在的市公交集
团也并未向其发放独生子女费。

此事经晚报报道后有了新进展：
张女士的丈夫接到电话，来电一方承
诺补齐停发的独生子女费。但奇怪的
是，与此事相关的部门、单位，均不承
认打过这个电话。

奇怪吗？不奇怪！
咱不妨揣测一下“神秘来电者”的

心态。张女士的遭遇被报道后，迫于
压力也好，想息事宁人也罢，某单位承
诺尽快解决，但联系当事人这事儿还
是别爽快承认为好，否则，不就等于以
前停发的责任在自己身上吗？

问题是，这让人觉得稀里糊涂。
事情不给办，职工的合法权益受损害，
稀里糊涂的；事情有望解决，职工的权
益有望得到维护，却还是稀里糊涂
的。说实话，每月20元钱，对经济条件
最一般的家庭来说，也不是个大数
字。更值得关注的是处理问题的方
式，躲躲闪闪，解决问题者连自己心里
都没数，又怎么让当事人心中有数？
下来的追问是：这次问题解决了，再遇
到类似问题咋办？张女士的问题解决

了，更多的“张女士”又该咋办？
领取独生子女费，是法律赋予公

民的权利。该不该发，该由谁来发，该怎
么发，规则就摆在那里，按规则来就行
了。当事人不符合条件，那对照规则，拿
出依据，一五一十讲清楚，不发也不会
有人说什么；假如人家符合条件，当然
就该照章办事，一分一厘也不能少。

昨天的报纸上说，市人口计生委
政策法规科王科长说他得到的反馈是
问题已“妥善解决”，公交集团负责此
事的孙总也一再强调已“妥善解决”，
可怎么个妥善法，怎么个解决法，没有
人正面回应，这不还是稀里糊涂的
吗？既然“当事人也很满意”，那说说
是怎么让当事人“满意”的很难吗？

生活中，最愿意什么事都按规矩
来办的，恰恰是最普通的人，因为他们
缺资源、缺人脉、缺“能耐”，他们希望
什么都是规规矩矩的，是我的别少了
我的，不是我的我也不妄想。

是啊，都讲规则，何其难也！作为
社会人、单位人，我们总是被要求讲规
矩、守纪律，这是常识，不必多说。问
题是，公家是不是更应该具备规则意
识？问题来了，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不
推诿扯皮，不走样变形，这才是解决问
题的途径，才是最大的规则。


